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務處  公告 

109年 4月 21日 

主旨：自 109年 4月 22日起，教室難以保持防疫所需適當社交距離之

課程，應全面配戴口罩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，室內外均應保持防疫所需之適

當社交距離（室內 1.5 公尺、室外 1 公尺），倘難以維持則

應全面配戴口罩。 

二、 自 109年 4月 22日起，教室難以保持防疫所需適當社交距離

之課程，應全面配戴口罩，未攜帶口罩者，平日日間課程可

至本校衛生保健組洽詢，夜間及假日課程可至本校進修推廣

處洽詢。 

三、 惠請各系(所、學位學程)及各單位協助通知所屬專兼任教師

及學生知悉。 

          

 

   此致 

   各系(所、學位學程)、單位 

   全校教職員生 

 

 

 


